102學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自我檢核表使用說明

· 填表說明：〈請輔導室及班級導師進行學生自我檢核表工作前務必先閱讀〉
◎學生自我檢核工作之目的，期能落實學校三級預防輔導工作及校園高關懷學生早期預防，早期介入輔導之精神。

◎高關懷學生自我檢核表之檢測工作，是希冀學生問題能提早被發現，並及時提供輔導資源，因此如有學生或家長無填表意願者請勿過度要求執行，學生現況如有高關懷學生問題態樣者，請依學校輔導機制進行輔導工作。
◎高關懷學生自我檢核表學生完成後，導師及輔導室請仔細審閱學生檢測結果之分數，雖未達認輔標準但部分指標性問題勾選「是」者，請學校教師及輔導室能進一步了解個案之問題。
一、實施對象：

1.本學年度國民中學一年級學生；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由班導師評估學生需求並向   輔導室領取相關表單資料。

2.本學年度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其他年級有需求者請班導師評估學生狀況及能力進行檢核。
二、本檢核表分為兩大部分，包含：壹、學生基本資料、貳、個人家庭生活現況及個人生活現況請學生填寫，完成後請各班導師針對個人家庭生活現況「是」選項分數過「7」分及個人生活現況「是」選項分數超過「15」分者，進行導師填寫檢核表工作。
三、學生檢核項目個人家庭現況勾選「是」達「五」項者請列入導師關懷對象；另經各班導師檢核篩選出個人家庭生活現況分數7分加上個人生活現況15分以上者請務必轉介至輔導室造冊列管並進行高關懷學生二級輔導工作，如經輔導室專任、兼任輔導教師進行5次輔導工作其問題仍未有顯著改善者，請依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三級預防輔導個案轉介流程進行轉介工作。

四、各國民中學每學期於學期第1次段考後，1週內對全校學生進行檢核，並將篩選出之高關懷個案進行輔導計畫；國小以五、六年級學生為主，其他年級視個案狀況進行；上開檢核時間各校可視實際狀況進行，為利輔導資源之介入檢核工作最慢請於第一次段考後一週內完成。

五、學生填寫完檢核表請進行檢查，如有遺漏勾選題目請學生填補；本檢核表之選項惟  是與否，請導師於學生填寫本檢核表時先進行說明請學生依實際現況進行填寫，以達檢核之目的。

六、部分學生如閱讀、語意解讀能力較弱或困難者，請班導師於進行檢核表填寫時能口頭唸誦方式協助學生填寫。

七、學生填寫完成本檢核表後，請班導師務必將全班檢核表全部查核，對於檢核結果落差過大者〈學生平常表現或導師所掌握了解之現況〉導師需對該生之檢核表進行填寫核對。

八、各班完成檢核工作後請填寫「班級學生檢核統計表」及學生檢核表一併送交輔導室。 

九、學生及班級導師檢核工作完成後，如列為輔導室二級輔導個案者，請輔導室依個案實際狀況填寫「臺中市國民中/小學高關懷學生個案管理紀錄表」，上開表格將視個案實際現況逐步填入適當資料。
